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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竹府发〔2023〕1号

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金竹乡人民政府
关于调整《金竹乡消防安全委员会和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办公室》的通知

各村委民委员会、乡内设各科室：
《金竹乡消防安全委员会和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办公室》，经乡党委、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知晓执行。


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金竹乡人民政府
2023年1月4日 

金竹乡消防安全委员会和消防安全管理
工作办公室

为进一步强化我乡消防安全监管工作，确保我乡经济建设持续、稳定、协调发展以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经乡政府研究决定调整金竹乡消防安全委员会，其组织机构、工作职责和工作任务如下：
一、组织机构
组  长：谭  寒（党委书记）
副组长：毛  峰（党委副书记、乡长）
谭  锋（副乡长、武装部长）
成  员：谭  笔（人大主席）
施  翔（纪委书记）
黎姗姗（副乡长）
蒲海龙（组织委员）
冉瑞银（应急办负责人）
陈俊良（沙子派出所驻乡民警）
邹安星（建设村党支部书记）
张红梅（和农村党支部书记）
丁仲明（上升村党支部书记）
消防安全委员会下设消防安全管理办公室在乡应急办，由冉瑞银同志任办公室主任，成员为：卢晓飞、丁建华。
二、工作职责
（一）消防安全委员会工作职责
 负责组织、协调本辖区消防安全监督管理工作。
（二）消防安全管理办公室工作职责
1.向乡消防委员会传达上级有关消防工作文件及会议精神、指标和要求，同时结合实际提出贯彻意见和实施办法，经乡消防委员会讨论通过后，负责组织实施。
2.全面掌握消防工作动态，定期分析火灾形势，及时向乡消防委员会汇报消防工作情况，提出具体建议，为领导决策当好参谋。
3.对涉及全局性消防工作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进行调查研究，提出具体工作意见和解决办法，经过乡消防委员会讨论通过后，组织实施。
4.负责乡消防委员会文件起草、印发和档案管理等日常工作。
三、工作任务
调动各方面力量，组织开展消防工作，具体包括：
（一）执行中央、市、县有关消防法律、法规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、市、县关于消防安全工作的指示精神。
（二）研究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措施和消防发展规划，协调解决消防队站、消防水源等基础设施，开展多种形式消防队伍、社会化消防宣传以及火灾隐患整改等重大问题。
（三）定期研究部署消防安全工作，组织检查消防工作落实情况，总结、表彰、推广消防工作先进经验。
（四）负责组织、协调、实施消防安全工作，工作情况定期向乡消防委员会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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